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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報導標題本期報導標題本期報導標題本期報導標題：：：： 

「「「「限制轉售價格限制轉售價格限制轉售價格限制轉售價格」」」」之立法變革及實務動向之立法變革及實務動向之立法變革及實務動向之立法變革及實務動向 

台灣公平交易法以往對於轉售價格之限制是採取當然違法之立法例，於 2014年間修改為具有

正當理由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並不違法。然而，何謂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仍委由

行政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以及司法依具體個案判斷，而修法理由之中亦僅簡

單表示此一「正當理由」之條款是「參酌國際潮流之趨勢而增訂」。本文擬初步探討國際關於

限制轉售價格之相關理論，限於篇幅僅報導目前美國實務對此議題之司法發展，以作為台灣

業界適用新法之借鏡參考。-------------------------------------------------------------------------------------2 

近期美國最高法院近期美國最高法院近期美國最高法院近期美國最高法院 Samsung vs. Apple設計專利訴訟案之判決介紹設計專利訴訟案之判決介紹設計專利訴訟案之判決介紹設計專利訴訟案之判決介紹 

近年來因智慧型手機帶來的龐大商機，與此產品相關的專利訴訟大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

中以 iPhone 製造商 Apple Inc.(下稱 Apple)開啟的訴訟戰爭最受關注。Apple「i系列」產品成

功的原因不僅在於，其提供的技術功能，亦為人熟知的是，其簡潔、富美感的外觀以及新穎、

容易上手的圖形化使用者介面，被各界推崇為近代消費性電子產品創意的代表。為充分保護

其智慧財產權，蘋果申請保護的專利類型不僅涵蓋發明專利，更涵蓋為數不少的設計專利。

本文介紹之 Samsung vs. Apple 案即涉及用於 iPhone之已發證設計專利，這些設計被 Apple用

來作為打擊對手的利器，其強調 iPhone的成功與上述獨特的外觀設計有直接關係。 

此案受矚目的主因為，Apple主張依據美國專利法第 289條之特別規定計算損害賠償額，該法

條規定「設計專利」得以侵權者就整體產品獲得之總利益計算損害賠償，而非適用實務上針

對發明專利發展出之「整體市場價值法則(All Market Value Rule)」與「分配原則(apportionment)」

等判斷標準。Samsung則主張，手機所用到複雜技術所涉及的專利可能超過 20萬個，其整體

價值遠大於應用到 Apple 幾個設計專利之部分的價值，故應以侵害設計專利之手機部分組件

獲利佔整體產品之比例作為損害賠償的計算基礎。在衡量二造論述後，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下

稱 CAFC)肯認地院判決，即 Samsung需支付 Apple高達 3.99億美元損害賠償額。此案因而被

不少大型科技公司及機構評為可能對相關產業帶來毀滅性的衝擊。 

相較於發明專利訴訟案被最高法院接受審理的比例，一百多年來美國最高法院極少就設計專

利訴訟案做出實質判決，故本案受各方關注的程度可想而知。接續本刊第 18 卷第 10 期及第

15卷第 4期二則報導中關於此案案情的討論，以下就近期美國最高法院針對此案做成之判決

內容進行介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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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轉售價格限制轉售價格限制轉售價格限制轉售價格」」」」之立法變革及實務動向之立法變革及實務動向之立法變革及實務動向之立法變革及實務動向 

����余余余余 惠惠惠惠 如如如如  律律律律師師師師 

一一一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台灣公平交易法以往對於轉售價格之限制是採取當然違法之立法例，於 2014年間修改為

具有正當理由之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並不違法。然而，何謂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仍

委由行政主管機關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以及司法依具體個案判斷，而修法理由之中

亦僅簡單表示此一「正當理由」之條款是「參酌國際潮流之趨勢而增訂」(註 1)。本文擬初步

探討國際關於限制轉售價格之相關理論，限於篇幅僅報導目前美國實務對此議題之司法發

展，以作為台灣業界適用新法之借鏡參考。 

二二二二、、、、轉售價格限制之相關理論及美國實務轉售價格限制之相關理論及美國實務轉售價格限制之相關理論及美國實務轉售價格限制之相關理論及美國實務 

(一一一一) 限制轉售價格之類型限制轉售價格之類型限制轉售價格之類型限制轉售價格之類型 

一般普遍認為：轉售價格維持(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RPM)或者垂直價格限制，

指不同產、銷階段的上、下游事業間以協議或合意的方式設定產品或者服務的轉售價格。

限制轉售價格不以設定特定價格為限，尚包含限定一價格區、下限價格(不得低於最低轉

售價格)、上限價格(不得高於最高轉售價格)四種類型。 

(二二二二) 轉售價格之相關理論依據轉售價格之相關理論依據轉售價格之相關理論依據轉售價格之相關理論依據(註 2) 

1. 贊成限制轉售價格者主要基於以下兩個因素： 

(1) 基於普通法上財產權獨立性的理論： 

當製造商將產品銷售予零售商之後，所有權移轉，購買者本可基於獨立的法

律及經濟上的主體地位購買取得產品所有權，此種理論譴責價格限制行為剝奪了

零售商(即購買者)在普通法下自由轉售其財產之權利。 

(2) 認為縱向的轉售價格限制易促進橫向聯合行為(註 3)： 

因為轉售價格限制機制的存在，一方面可使製造商之間的聯合行為能夠得到

維持並能夠輕易發現違規者，另一方面如果零售商有意共謀限制市場價格，則製

造商通過縱向轉售價格限制，實際上也成為零售商之間橫向聯合行為的協調者和

實施者。採取此種理論者，認為限制價格的反競爭效果僅在橫向的影響方面，只

有當縱向協議將導致橫向聯合行為的結果，此種限制縱向限制價格協議才會被禁

止。 

2. 反對限制轉售價格者則提出以下理論依據： 

(1) 搭便車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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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限制轉售價格可有效阻止搭便車現象之發生。最經典的實例為，如果經

銷商之間對於同一產品存在價格差異，消費者可能會選擇在提供高品質服務的經

銷商那裏獲得商品服務體驗，但卻會從不提供類似服務而價格相對優惠處的經銷

商處購買商品，如此便抑制了經銷商之間進行服務競爭的積極性，其最終結果可

能減少願意提供高品質服務的經銷商數量，促使該產品存在於市場之經銷商致力

於殺價爭取顧客，因此弱化了商品本身的品牌影響力，最終造成所有經銷商服務

品質下滑，而消費者不能享受其所需要服務的多輸結局。相反的，如果認同限制

轉售價格之合法性，因為所有經銷商均採取同一價格，在市場機制下將使可提供

額外服務較多之經銷商將最能獲得消費者之認同，因此使其銷售量以及利益提

高，因此，轉售價格之維持雖然限制了同品牌內經銷商之間的價格競爭，但同時

刺激也提升了經銷商進行提升品牌層次的服務以及廣告競爭，更促成了不同品牌

之間的產品競爭。因此，轉售價格限制非但沒有限制競爭，反而有助於促進競爭。 

(2) 縱向限制方式具有可替代性： 

反壟斷實務上傾向嚴格控制垂直的轉售價格限制，而對其他垂直上下游間的

規制採取寬鬆政策。但不同類型的垂直約束彼此之間往往可以相互替代，而廠商

偏好某些垂持約束通常有其特殊之背景原因，從法律之角度看，以不同的態度特

別限制轉售價格並無理由、也無意義。例如，視轉售價格之限制為非法，而對縱

向合併採取寬鬆之政策，即可能導致廠商在不能採用轉售價格控制之情形下，透

過兼併零售商來達到相同的結果。 

(3) 在限制最高轉售價額之情形下，可避免雙重加價： 

如無價格約定，不管製造商或者經銷商，如果已經具有一定的市場力量，即

有可能會在正常的製造或者銷售成本外另要求額外的費用(加價)，且在具有市場

勢力之情形下，製造商或者經銷商可較無須考量加價對其下游交易相對人之影

響，即製造商不考慮加價對經銷商的影響、經銷商不考慮加價對消費者的影響，

結果造成製造商和經銷商對其交易商品分別進行兩次加價，影響最終端的消費者。 

(4) 在限制最低轉售價額之情形下，可推動新產品進入市場： 

新的品牌或者產品欲進入市場，是否有適當的行銷管道以及產品功能詳細介

紹宣傳至關重要，若可以不同價格取得，且消費者對新產品並不熟悉，在難以確

認適銷性的情形下，可能很難說服零售業者或者經銷商提供貨架及庫存。但在限

制最低銷售價格之情形下，確保了銷售基本利潤的維持，將誘使經銷商或者零售

業者較有意願將心力置於在銷售點詳細解釋和廣告展示新品牌或者新產品以吸引

客戶，從而為新產品進入市場提供機會以及空間。 

3. 對轉售價格限制與否採取合理分析理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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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述贊成及反對立論觀察，各有其理，且從實證案例上顯示限制轉售價格之

結果可能因具體個案背景分別產生限制競爭或者促進競爭的效果(註 4)。因此目前國

際間大多數學者持相對中立之態度，認為應根據具體個案適用合理分析原則，確定

其行為之法律屬性。 

並有進一步主張：即使對於垂直限制行為採取合理分析原則，也不代表所有垂

直限制均應受到反托拉斯機構的審查，縱向約束只有在牽涉到擁有顯著市場勢力時

始有可能產生反競爭效果。因此從經濟及可操作性的角度，建議免除市場占有率較

低的廠商對於限制轉售價格之違法性，並認為通常如果供應商和買方在各自市場占

有率均不超過 30%，它們之間的縱向協議不太可能具有不利於競爭的效果，因此，

建議對於市佔率 30%以上之廠商再進行合理分析，其協議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是否造

成限制競爭之效果(註 5)。 

(三三三三) 美國法律及司法實踐美國法律及司法實踐美國法律及司法實踐美國法律及司法實踐 

美國關於轉售價格之規範，在聯邦反托拉斯法主要規定於雪曼法(Sherman Act)第 1

條，其規定：「任何以契約、結合或其他方法形成的聯合或共謀，用以限制各州之間或州

與外國間之貿易或商務行為，均屬非法」(註 6)。前述「契約」包括橫向的聯合行為，也

包括縱向的價格限制協議。 

由於前述法律規範抽象，實際上由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被賦予將特定行為解釋為限制

競爭或者促進競爭之解釋權限。因此，聯邦最高法院之判決可反映美國對於限制轉售價

格之態度。以下擬依時間介紹重大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及其適用之法律原則。 

1. 當然違法原則當然違法原則當然違法原則當然違法原則（（（（Per Se Rule）））） 

1911年聯邦最高法院在麥爾博士藥廠案(註 7)中，依據雪曼法第 1條認定：供貨

商與經銷商之間訂立固定轉售價格之協議，與其他垂直限制行為相同，妨礙經銷商

之間的價格競爭即當然違法，縱使該行為未涉及任何橫向聯合行為亦同。此一判決

肇始了美國長達將近百年視限制轉售價格為「當然違法」之原則(Per Se Rule)。 

其後，司法以個案判決之方式對於前述原則加以變通，例如：1919年美國訴高

露潔公司一案(註 8)，法院認定：雪曼法第 1條強調「協議/約定」(agreement)之存在，

因此，製造商只要不具有獨占地位或者無意圖建立獨占地位，在未與經銷商有協議

之情形下，單方面(unilaterally)公布建議價格或者宣示定價政策，並嗣後拒絕供貨予

不同意配合建議零售價格之經銷商，由於公布訂價政策時與經銷商並無訂定任何協

議，嗣後拒絕供貨行為本身不構成限制競爭行為，此即所謂「高露潔原則」( Colgate 

Doctrine)。事實上，此種官網公布訂價的作法亦有助於製造商下游經銷商之品牌間

的競爭力，如果下游經銷商事實上可對產品加以折扣之情形下，官網宣示產品定價

的做法一方面不致於稀釋品牌形象，另一方面消費者感覺到可享有”折扣”優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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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下，可能更加刺激購買意願。 

1926年美國聯邦政府訴通用電氣公司案(註 9)，法院認定該案經銷商僅是製造商

的代銷者而非購買人，因此製造商在協議中對轉售價格的限制並不違法。 

1988年 Business Electronics一案(註 10)，原告主張其因違反被告與其他經銷商

協議的價格策略而被終止經銷權，因此訴請被告與其他經銷商的協議違反雪曼法第

1 條而當然違法。聯邦最高法院指出：縱使被告的經銷商曾有向被告抱怨其低價格

經銷，並威脅被告如不終止與原告的經銷關係將停止販賣被告的產品，但實務上通

常經銷商抱怨其他經銷商的行為多會包含價格折扣項目，而價格折扣與一些服務折

扣通常緊密相連，因此單純抱怨行為不足以證明製造商與經銷商之間有特別的價格

合意(specific agreement)，除非原告可證明被告曾經有價格層級之合意，否則即非當

然違法。從此判決可看出司法已有從嚴解釋限制轉售價格「合意」之趨勢(註 11)。 

2. 合理原則合理原則合理原則合理原則（（（（Rule of Reason）））） 

1977年 Sylvania一案(註 12)，聯邦最高法院採用了芝加哥學院派為首的經濟學

理論分析，推翻了對於非價格垂直限制也當然違法的原則，認定只有無正當理由造

成限制競爭效果的行為始有被認定違法的必要。因為垂直非價格限制雖然會造成品

牌內的競爭，但也有防止搭便車、促使經銷商致力於高品質行銷進而促進品牌間競

爭的效果。本案十分重要，因為以往原告無須為繁複的市場分析，只要證明被告與

他人有垂直價格的合意，通常即可獲得勝訴。而垂直非價格限制適用合理原則的結

果，除垂直非價格合意外，原告仍需舉證系爭限制的負面競爭效果，否則無法勝訴。

本案所提出的理論也間接影響了司法往後對於垂直價格限制的態度。 

在 1997年的 State Oil v. Khan案(註 13)，聯邦最高法院明確推翻「最高轉售價

格限制」為當然違法原則，轉而採用「合理原則」 (Rule of Reason)。該案背景為：

石油經銷商對其供應商所提訴訟。經銷商認為供應商要求其對於銷售超過建議售價

之獲利部分對應給予經銷商再下游零售商折扣之做法，是對其施以最高轉售價格之

限制，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本案最高轉售價格限制行為得以約束經銷商濫用區域市場

力而更有促進競爭的效果。此外，當某些情形下供應商設定特定銷售區域予其經銷

商時，最高轉售價格的限制目的在於促進地區銷售量以及刺激同品牌間的競爭時也

同樣有利於消費者福利。但另一方面：法院也不否認最高轉售價格的限制的確可能

同時對消費者產生不利影響。因此，處理此類最高轉售價格限制案件時，應依具體

個案是否具有合理的理由加以分析。 

2007年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S. Inc一案(註 14)，聯邦最高

法院推翻了前述麥爾博士藥廠案確立了將近百年的固定轉售價格協議本身當然違法

之原則，判定轉售價格之限制應與其他垂直限制一樣，適用合理原則加以分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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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背景為：被告(Leegin)為皮革製造商，因為售零售商(PSKS，即本案原告)對該案皮

革飾品的折扣價格低於建議售價而拒絕繼續供貨給原告。原告提起本件訴訟主張被

告對於最低零售價格的限制違反雪曼法規於禁止垂直協議限制之規定而無效，並請

求損害賠償。地方法院基於麥爾博士藥廠案建立的當然違法原則，排除被告提出的

關於本件限制最低轉售價格有促進競爭效果的專家證詞(expert testimony)，判准原告

之主張。嗣經聯邦第五巡迴上訴法院維持原判。但聯邦最高法院廢棄原判決並發回

重新審理。聯邦最高法院認定：(1) 1911年麥爾博士藥廠案的背景是發生於反托拉斯

法立法後不久，法院並未累積足夠的處理經驗，且該案兩造為製藥商以及藥局，消

費者對於藥品並無許多選擇可能性，因此聯邦最高法院於該案背景下做出「當然違

法原則」之判決並不令人訝異。(2)「當然違法原則」在前述案件之後因為具有減輕

法院負擔的優點而逐漸發展，但法院不應以行政便宜為理由不當適用「當然違法原

則」，而應隨著動態的經濟條件情勢與時俱進。由於諸多經濟學者提出製造商維持轉

售價格有助於促進競爭之理由，但同時限制轉售價格在以往的確出現限制競爭的效

果，並非當然合法(註 15)。因此，法院指明關於垂直價格限制之案件應類似於其他

垂直限制之案件適用「合理原則」(the Rule of Reason)加以審查。(3) 雪曼法原始的

制定目的在於保護不同品牌間(interbrand competition)的水平競爭關係，因此關於限

制轉售價格的行為應適用合理原則審查確認該行為是促進競爭或者限制競爭，當最

低轉售價格的維持可以促進不同品牌間的水平競爭關係時，此種作法即非當然違

法；但從另一方面而言，具有市場勢力的製造商或零售商在以下兩種情形下對於最

低轉售價格的協議也可能產生限制競爭的效果，而非適法，即：①具有市場支配地

位的零售商要求最低轉售價格維持可能阻礙低成本的零售領域革新，製造商如果要

利用零售商的經銷網路，可能認為自己沒有選擇而只能接受零售商的垂直價格限制

要求；②具有市場力量的製造商可能利用轉售價格限制給零售商鼓勵/誘因，要求其

不同時販賣競爭對手或者新進入市場之產品。因此，是否違反雪曼法第 1 條關於垂

直限制競爭之規定應衡量”所有情勢”加以認定，包括”相關產業的特殊資訊”以

及”價格限制的歷史背景、本質及其效果”，並以消費者的最佳利益判斷。只有在

法院衡量相關合理因素後，始可認定限制行為非法。 

3. Leegin案以後美國的發展案以後美國的發展案以後美國的發展案以後美國的發展 

自從雪曼法第 1 條對於垂直限制競爭為基本的規範後，美國各州也頒布各自的

反托拉斯法對影響州內之反競爭行為加以禁止，並補充前述聯邦反托拉斯法的執

行，有很多情形是州反托拉斯法所禁止的行為，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比聯邦反托拉斯

法所禁止的為多。在以往百年反托拉斯司法實踐歷史上，各州對於反托拉斯法的詮

釋可能實質上反映出聯邦反托拉斯法的精神，但也不見得總是如此(註 16)，因此，

州與聯邦細部執行步調不完全一致為美國歷史上固有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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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eegin案之後，在美國聯邦法令層級的司法機構雖然採取：限制轉售價格本

質上並非無理由的貿易限制、且非當然不可執行之立場，但反面而言，也不代表所

有的轉售價格限制行為都合法，企業仍然存在限制轉售價格被認定”非合理”的風

險。至於美國各州，雖然大部分的各州反托拉斯法要求必須與聯邦司法採取一致性

的立場，但迄今也仍有少數幾州尚司法實務未對於「合理原則」如何實踐建立統一

共識，例如：紐約州在 People v. Tempur-Pedic International Inc一案(註 17)，紐約州

檢察總長對於限制轉售價格採取當然違法之態度，受到法院否准，最高法院於判決

理由內依聯邦最高法院 Leegin見解判定：該案被告廣告中的限制轉售價格政策並非

當然違法。但另一方面，前述紐約州最高法院判決之同一時期，加州在 People v. 

Bioelements Inc.一案(註 18)顯示法院態度仍然傾向轉售價格限制當然違法之態度，

該案加州檢察總長(attorney general)對被告 Bioelements起訴主張：被告與其經銷商以

契約約定禁止經銷商的銷售價格少於或多於建議售價違反加州反托拉斯法，並且於

起訴時即聲請對被告為禁制令，法院判准了檢察總長的主張並對被告核發永久禁制

令(Permanent Injunction)，禁止被告透過任何形式，包括契約、口頭或者書面協議為

其產品定價，包括固定或者設定標準或最低轉售價格。被告於前述禁制令之後未再

繼續上訴而達成和解協議，因此該案被解讀為加州司法仍採行較為嚴格的轉售價格

限制態度。 

因此，州與聯邦對於抽象的反托拉斯法律解釋產生齟齬的情形也造成美國實務

界的困擾(註 19)。在更明確統一的適用準則或法律解釋被採用前，美國業界較為謹

慎的企業仍採取避免明顯涉入轉售價格限制議題之策略，以免冗長以及昂貴的訴訟

程序耗費企業資源。並有論者謂：即使採取保守避免直接限制轉售價格的情形下，

以往所建立的判決見解仍提供企業可彈性運用的空間，例如：前述「高露潔原則」

( Colgate Doctrine)在 Leegin案之後，應仍有適用餘地(註 20)。 

三三三三、、、、台灣立法例及實務台灣立法例及實務台灣立法例及實務台灣立法例及實務 

(一一一一) 舊法時代舊法時代舊法時代舊法時代 

公平交易法修正前第 18 條規定：「事業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

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應容許其自由決定價格；有相反之約定者，其約定無效。前項

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係採取任何轉售價格之協議限制，無論最高、最低或者

固定均當然無效之立法例。 

諸多處分案例之中，也與美國的司法前案相同，對於特定議題曾產生爭議，最後顯

示司法解釋亦趨近於美國以往判決解釋意旨。例如： 

1. 台灣實務亦與前述美國聯邦政府訴通用電氣公司案相同，認為限制轉售價格法律

所規範之「轉售」行為，不包括事業將其商品交由下游事業出售時，委託該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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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代銷」該項產品之情形，因為下游事業僅係立於受託人或代辦商之地位，

為上游事業之利益及計算代為出售商品(例如民法債權篇之代辦商及行紀)，並非

法律所規範之「轉售」行為(註 21)。至於「轉售」以及「代銷」如何定義及區分，

在立明光學有限公司限制轉售價格案中(註 22)，公平會、行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

及行政法院係參照稅法相關規定認定所有權是否移轉，並就案件所涉及之「代銷

契約」內容具體審酌，而認定雖主張由連鎖店「代銷」，但其商品、交易、資金等

風險移轉承擔均與經銷商無異，即非僅單純「代銷」行為(註 23)。 

2. 公平會公研釋第 032號解釋謂：公平交易法第 18條所欲規範者，係事業與交易相

對人間對轉售價格之「約定」，在經銷契約上明訂建議售價 xxx ~ xxx，如對下游

經銷商未要求或約定應以該上下限價格出售或不得打折，即不能僅以印有建議售

價而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8條規定。亦與前述美國高露潔原則(Colgate Policy)

之適用見解類似(註 24)。 

3. 此外，舊法明文將「服務」行為排除於轉售價格限制禁止約款，因此諸如刊登廣

告服務之垂直價格限制行為，實務上係依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 19條第 6款「以不

正當限制交易相對人之事業活動為條件，而與其交易之行為」甚或公平交易法第

24條「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加以論處(註 25)。但同

樣的價格限制行為卻因「商品」或「服務」之不同而分別適用不同之法條，不僅

有違法理，且修正前公平交易法第 18條與同法第 19條第 6款之構成要件以及法

律效果亦有差別，修正前之規範屢受批評(註 26)。 

(二二二二) 2015年年年年 2月月月月 4日新法施行之後日新法施行之後日新法施行之後日新法施行之後 

台灣公平交易法於 2015年 2月 4日修訂第 19條規定，即「事業不得限制其交易相

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再轉售時之價格。但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

(第 1項)。前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第 2項)」。 

前述修法除順應實務建議將「服務」以準用方式納入垂直限制價格規範內，亦推翻

限制轉售價格行為「當然違法」，改採有無「正當理由」加以判斷。此外，法律未修改之

部分，舊法時期之相關解釋仍然可援引適用。例如：關於「經銷」或者「代銷」行為之

爭議認定，在新法仍有關於「轉售」行為認定亦有適用，公平會並且對應於網站公布修

改以往函釋適用條次加以宣導(註 27)。 

至於何謂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僅可從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25條規定窺

見其大概。施行細則第 25條規定：「本法第 19條第 1項但書所稱正當理由，主管機關得

就事業所提事證，應審酌下列因素認定之：一、鼓勵下游事業提升售前服務之效率或品

質。二、防免搭便車之效果。三、提升新事業或品牌參進之效果。四、促進品牌間之競

爭。五、其他有關競爭考量之經濟上合理事由。」前述規定僅是抽象的原則，有待公平

會或者司法機關具體案例加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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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 2015年 2月 4日迄至 2016年 12月 20日止公告資料加以檢索，查詢取得公

平會於前述新法公布後，共處罰 9 件認定限制轉售價格「無正當理由」之案例(註 28)，

至於是否有認定具有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而不加以處罰之案例，尚無從自公開

資訊檢索管道取得。從前述案例初步分析公平會對於新法施行後的審理模式為： 

1. 主要根據經銷契約、報價單等書面內容初步判斷是否涉及「限制下游經銷商轉售

價格之條款」。此部分的「書面」不以制式契約為限，即使未訂定書面契約，或者

契約未記載限制轉售價格之條款，但於「報價單」記載「網路價格必須以本公司

建議網路架為準，若無法配合，本公司將保留出貨權益」等語，亦被公平會認定

可作為初步判斷可能涉及轉售價格限制之證據(註 29)。 

2. 公平會在據前述資料初步判斷有限制轉售價格之「約定」後，即會進一步要求涉

案廠商提出資料供進一步調查，包括：業界或者市場主要品牌、產品種類以及銷

售模式，以界定涉案產品市場範圍、涉案產品市占率、消費者品牌忠誠度等。公

平會並會主動以問卷或者電話聯繫之方式探詢涉案人下游經銷商是否有實際因轉

售價格限制受涉案人處分之實例。 

3. 公平會認為限制轉售價格是否具有促進競爭之效果，屬於當事人之抗辯事項，當

事人就限制轉售價格行為之正當性負有舉證責任，主管機關再就其所提出之事證

斟酌是否具有正當理由。由於此部分欠缺具體之標準，而限制競爭或者促進競爭

的效果往往牽涉該品牌上、下游以及不同品牌間的運作互動結果，必須確定市場

範圍後、再就其歷史發展獲利狀況等綜合加以判斷，才可能提出具體的數據說明。

一般廠商難以在短時間內提出量化的數據加以說明，僅能抽象的以「希望提升品

牌價值增加國際競爭力」說明應對(註 30)，因此，新法施行後尚查無公平會認為

限制轉售價格具有「正當理由」之案例。 

4. 公處字第 104110 號案例初步釋明：「品牌內搭便車」效應，通常發生在通路商為

銷售商品而必須提供售前服務(例如展示間、商品陳列、雇用並訓練銷售人員、解

說服務)，但當顧客接受通路商提供售前服務後，可能轉向另一個不提供售前服務

而價格較低的通路商購買，長期下將無任何通路商願意投資售前服務，故供應商

為避免因下游通路商間「品牌內搭便車」效應，限制通路業者轉售價格，以抑制

品牌內價格競爭，換取通路商願意提升售前服務，而達到品牌內服務競爭之效果。

因此，諸如一般使用方式之寵物用品，為經常、重複購買之物品，有別於著重售

前服務或現場說明之複雜技術性商品，較無主張此項抗辯理由之餘地。至於其他

施行細則第 25條規定例示之正當理由則未見相關處分加以論述。 

(三三三三) 新法施行後的一些疑義及省思新法施行後的一些疑義及省思新法施行後的一些疑義及省思新法施行後的一些疑義及省思 

1. 新法順應以往實務以及學界建議將「服務」亦準用「商品」列入限制轉售價格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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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項目，並順應國際立法潮流將過去限制轉售價格當然違法的制度推翻，均值得

肯認。 

2. 但具體細項的執行仍有待案例累積更多的指標供業界參考。例如「正當理由」之

部分，目前公平會並無指導原則，且因新法頃施行未滿兩年，司法機關亦尚未見

具體判決對「正當理由」加以釋明。抽象的理由容易導致行政及司法機關恣意解

釋，或者導致業界難以正確理解法律內涵而誤觸法網。 

3. 且從數則公平會處罰案例其處分理由觀察，似仍延續以往舊法限制轉售價格「當

然違法」時期的調查方式加以審理，對於涉案廠商限制轉售價格有無「正當理由」，

著墨不多，甚至有部分處分書對於此項目完全並未提及。 

4. 從目前公平會幾個處分案例加以分析，對於處罰廠商是否具有市場勢力並未當然

於處分理由書內加以考量。以往公平會在判斷公平交易法第 20條規範之其他非價

格垂直限制是否具有「正當理由時」，則是以市場力達到 10%作為初步判斷是否構

成限制競爭的門檻(註 31)。因此，新法對於垂直價格限制行為與其他垂直限制行

為既同樣採取「合理原則」作為判斷標準，推測公平會也將會依循與前述相同的

審理模式套用於新法。惟，以 10%作為企業是否具有市場力之判斷門檻最早見於

美國 1982年實施之「垂直限制規範指導原則」(Vertical Restraints Guidelines)，但

該指導原則已於 1993年停止適用。目前歐美傾向以市場佔有率超過 30%左右為判

斷標準(註 32)。且從前述國際立法及司法潮流觀察，國際間對於轉售價格限制之

規範似採取逐漸放寬規制之方式進行。較近的理論主張：只有在牽涉到擁有顯著

市場勢力的垂直限制行為始有可能產生限制競爭效果，對於處於市場弱勢的業者

採取嚴格限制轉售價格政策反而導致市場勢力較弱之弱勢業者為避免支出受處罰

之訴訟成本，限制其壯大品牌之市場策略。因此從經濟及可操作性的角度，建議

對市場占有率 30%以上之廠商進行合理分析，其協議限制轉售價格行為是否造成

限制競爭之效果(註 33)。台灣公平交易法將轉售價格限制修正為採用「合理原則」

進行分析，既然是順應國際立法潮流之作法，前述市場勢力之論點似值參酌。 

5. 本於商業經營其意必在獲利之經驗法則以及經濟學之角度(註 34)，當製造商將產

品賣斷予下游經銷商時，必然已將製造成本以及利潤算入其販售價格，因此無論

下游經銷商的轉售價格高、低與否，事實上與製造商無關，製造商並無限制之必

要。甚至，在製造商本身已具有一定市場勢力之情形下，製造商可以一方面高價

出售其產品以確保自身利潤，一方面基於消費者對於同一品質的產品，當然期待

以更便宜之購買價取得之心理，鼓勵其下游經銷商儘量以較低價格出售產品，以

刺激並且增加製造商銷售產品獲利的機會。然而，在製造商要求經銷商維持最低

轉售價格之情形下，依前述理論，反而是降低製造商本身利潤之行為，並不符合

經濟效益以及製造商的獲利法則。製造商採取此種限制價格政策顯然希望下游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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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商不僅致力於價格之競爭，在保障下游經銷商基本獲利範圍之情形下，使下游

經銷商為吸引客戶選購致力於推廣品牌，在行銷廣告、售前售後服務等方面提升

品質，從而整體化提升該品牌的產品競爭力。製造商對於品牌內產品限制最低轉

售價格行為，實係為追求品牌最大利潤自然產生的商業運作模式，此恐怕也是即

使「限制轉售價格」當然違法理論施行多年，仍不斷有類似的處罰案例產生之緣

故，此一情形也促使了司法解釋和立法的放寬。當然，從前述 Leegin案判決理由

亦反映，的確有部分限制轉售價格行為造成了限制競爭的結果而應加以規制。因

此，對於轉售價格限制之行為，毋寧站在原則合法，例外造成限制競爭的效果時，

加以管制之立場(註 35)。而是否有限制競爭之結果，似應由主張違法者，加以舉

證證明。此與目前新法通過之後，行政機關審查的角度，仍站在限制轉售價格行

為，原則違法，例外由廠商舉證證明其行為具有合理性之角度仍有差異，似仍有

再討論之空間。 

四四四四、、、、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美國以往歷史案例發展結果與台灣的實務發展結果一致，台灣順應國際潮流針對經濟環

境情勢與時俱進修訂新法固然值得肯定，但關於合理原則的適用仍然屬於抽象的法律概念，

實務適用上不免疑義。美國採用合理原則之後的案例發展，或可做為我方新法適用的借鏡。 

再者，不管美國或者台灣，即使司法或者立法者將限制轉售價格朝向「合理原則」進行

分析，從目前案例發展動態觀察，實務尚未建立統一的指導原則或者更具體的遵循標準，公

平會對於廠商提出之合理原則抗辯更迄今仍持不採納的態度辦理。建議廠商在實務審理標準

明朗前勿抱持轉售價格之限制當然合法之角度處理相關契約條款，以避免在新法配套解釋未

明朗之情形下支出額外的訴訟成本。而筆者站在贊同市場自由機制的立場，亦期待台灣行政

機關或者司法實務對於垂直轉售價格限制與國際接軌，持更寬認的角度審察，以避免公權力

過度干預市場機制。 

 

※※※※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1. 修正草案中對於公平交易法第 19條之修正理由為：「現行條文第十八條規定事業約定轉

售價格者，其約定無效，然此規定究屬民事契約之效力規定，或係歸責該行為所具限制

競爭內涵之違法性格而為禁止規定，時有爭議。為杜爭議，爰明定禁止限制轉售價格之

行為；另參酌國際潮流之趨勢，增訂『有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之但書規定。」，請

參見「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總說明」第五點。 

2.  郭宗杰，反壟斷視角中轉售價格限制的比較法研究，法學評論 2014年第 5期，全文刊載

於: http://zscq.jnu.edu.cn/Show.asp?C-1-218.html，瀏覽日期:2016年 12月 1日。 

3.  聯合行為，德語稱為 Kartell、英語為 Cartels，一般學者亦常將「聯合行為」稱作「卡特

爾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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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assimo Motta，Hardcore restrictions under the Block Exemption Regulation on vertical 

agreements: An economic view ， 全 文 刊 載 於 歐 盟 網 站 : 

http://ec.europa.eu/dgs/competition/economist/hardcore_restrictions_under_BER.pdf，瀏覽日

期：2016年 12月 1日。 

5.  同前註 4。建議排除市場力量較弱廠商對於轉售價格限制之違法性，其理由在於：如對

該等弱勢廠商要求其具體舉證說明限制轉售價格之正當理由，將使其因無力負擔巨額的

市場調查費用以及訴訟費用等支出而使該等廠商為控制被調查風險而避免採取限制轉售

價格政策，如此亦可能不利於弱勢廠商新產品在市場的行銷，反而產生限制弱勢廠商競

爭之效果。 

6.  The Sherman Act –  

    Section 1: Every contract, combination in the form of trust or otherwise, or conspiracy, in restraint 

of trade or commerce among the several States, or with foreign nations, is declared to be illegal. 

7.  Dr. Miles Medical Co. v. John D. Park & Sons Co.1, 220 U.S. 373 (1911). 

8.  U.S. v. Colgate & Co., 250 U.S. 300 (1919). 

9.  United States v. General Electric Co., 272 U.S. 476 (1926). 

10.  Business Electronics Corp. v. Sharp Electronics Corp., 485 U.S. 717 (1988). 

11.  與前述類似的案例為：Monsanto Co. v. Spray-Rite Service Corp., 465 U.S. 752 (1984)。 

12.  Continental Television v. GTE Sylvania, 433U.S. 36 (1977). 

13.  STATE OIL CO. v. KHAN ET AL, 522 U.S. 3 (1997). 

14.  Leegin Creative Leather Products, Inc. v. PSKS, Inc., 551 U.S. 877 (2007). 

15.  此處關於贊成及反對轉售價格維持之理論基礎同於本文第二、(二)項第 1點及第 2點之論

述，不再贅述。 

16.  例如華盛頓州的立法基本上與雪曼法一致。請參見華盛頓州總檢察長辦公室官網: 

http://www.atg.wa.gov/guide-antitrust-laws，瀏覽日期:2016年 12月 12日。 

17.  People v. Tempur-Pedic International Inc., 400837/10 (N.Y. Sup. Ct. N.Y. County filed March 

29,2010). 

18.  People v. Bioelements Inc., File No. 10011659 (Cal. Super. Ct. Riverside County, filed Dec. 30, 

2010). 

19.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 State Law Holdups, David S. Olson, February 2016, 全文刊載於: 

http://www.fed-soc.org/publications/detail/resale-price-maintenance-state-law-holdups，瀏覽

日期: 2016年 12月 23日。 

20.  The Confusion Over Leegin And Retail Price Restraints, Leonard N. Budow, August 28, 2015, 

全文刊載於: 

http://www.law360.com/articles/696096/the-confusion-over-leegin-and-retail-price-re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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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日期：2016年 11月 25日。 

21.  公平會(81)公研釋第 004號函釋及(90)公法字第 00827號函。 

22.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89)公處字第 010號處分、行政院台(89)訴字第 2742號決定、台

北高等行政法院 89年度訴字第 2052號判決，最高行政法院 92年度判字第 825號判決，

並參照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條第 3項第 4、5款、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17條

第 2項。 

23.  關於「經銷」或者「代銷」行為之爭議，在舊法時代即已有爭議，由於新法仍有關於「轉

售」行為認定之適用情形，因此以往實務及學說見解，針對此一爭議仍可加以援引適用。

例請參見：公平交易法之註釋研究系列(二)，收錄於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3年 11月研

究委託報告二。限於篇幅關係，在此不擬深入探討此一議題。 

24.  類似的解釋尚有公平會（81）公參釋字第 00485號函釋：「（一）書籍可否印定價，依公

平交易法第 18條規定：「事業對於其交易相對人，就供給之商品轉售與第三人或第三人

再轉售時，應容許其自由決定價格，有相反之約定者，其約定無效。」其所欲規範者，

係事業與交易相對人間對轉售價格之「約定」，故如出版社對下游經銷商未要求或約定應

以某固定價格出售或不得打折，即不能僅以書籍上印有定價而認定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8

條規定。…（三）業者在報紙上刊登新書預約廣告同時刊載定價及預約折扣優待價，係

出版業推銷新書之促銷手法，讀者可根據該項預約廣告決定是否購買，就預約廣告及刊

載定價性質言，係一種要約引誘之行為，屬民事契約範疇，除在報紙廣告上有虛構原價

或不實之雙重標價，而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1項規定外，與公平交易法尚無直

接關係。」 

25.  例如：最高行政法院 94年度判字第 01059號判決。 

26.  何之邁、張懿云、林廷機、陳志民合著，公平交易法司法案例評析，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16年 5月二版。 

27.  例如：公研釋 013號：公平法轉售價格及差別取價之規定，是否與營業稅法有關委託代

銷之規定相衝突之解釋即仍然援用，請參見：

http://www.ftc.gov.tw/internet/main/doc/docDetail.aspx?uid=220&docid=389，瀏覽日期：

2016年 12月 16日。 

28.  請參見：公處字第 105111號、公處字第 105107號、公處字第 105078號處分、公處字第

104110號處分、公處字第 104104號處分、公處字第 104103號處分、公處字第 104102

號處分、公處字第 104101號處分、公處字第 104080號處分。 

29.  請參見公處字第 104110號處分。 

30.  例請參見公處字第 104110號處分、公處字第 104104號處分。 

31.  請參見：「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機車事業之規範說明」第 2條第 2款規定：「本規範說明

所稱『具有一定市場地位』，係指參酌商品進出口及國內銷售情形，該商品之市場占有率

達百分之十以上，且大廠家數有限，小廠家數過多，市場占有率低微者」等語，可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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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會認為市場占有率達 10%以上即屬具有一定市場力。此外，公處字第 087號「南一參

考書案」，教教科書業者於該案主張其於國小參考書市場占有率僅約 10%~12%左右，亦

受公平會認定縱使依教科書業者所主張，仍應認定已具有市場地位。 

32.  請參見前註 2以及前註 4。 

33.  同前註 4。 

34.  有經濟學家認為：從經濟學的角度，通常製造商會儘量降低經銷商的轉售價格，始符合

其最佳利益。請參見：Mathewson & Winter,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13 Rev. Indus. ORG. 57 (1998) 。 

35.  採取限制轉售價格行為屬於自然市場機制(natural market mechanism)下之運作結果，原則

上應屬合法之見解者，請參見：前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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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國最高法院近期美國最高法院近期美國最高法院近期美國最高法院 Samsung vs. Apple設計專利訴訟案之判決介紹設計專利訴訟案之判決介紹設計專利訴訟案之判決介紹設計專利訴訟案之判決介紹 

����林林林林 秋秋秋秋 伶伶伶伶 

一一一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近年來因智慧型手機帶來的龐大商機，與此產品相關的專利訴訟大戰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其中以 iPhone 製造商 Apple Inc.(下稱 Apple)開啟的訴訟戰爭最受關注。Apple「i系列」

產品成功的原因不僅在於，其提供的技術功能，亦為人熟知的是，其簡潔、富美感的外觀以

及新穎、容易上手的圖形化使用者介面，被各界推崇為近代消費性電子產品創意的代表。為

充分保護其智慧財產權，蘋果申請保護的專利類型不僅涵蓋發明專利，更涵蓋為數不少的設

計專利。本文介紹之 Samsung vs. Apple(註 1)案即涉及用於 iPhone之已發證設計專利，這些

設計被 Apple用來作為打擊對手的利器，其強調 iPhone的成功與上述獨特的外觀設計有直接

關係。 

此案受矚目的主因為，Apple主張依據美國專利法第 289條之特別規定計算損害賠償額，

該法條規定「設計專利」得以侵權者就整體產品獲得之總利益計算損害賠償，而非適用實務

上針對發明專利發展出之「整體市場價值法則 (All Market Value Rule)」與「分配原則

(apportionment)」等判斷標準(註 2)。Samsung則主張，手機所用到複雜技術所涉及的專利可

能超過 20萬個，其整體價值遠大於應用到 Apple幾個設計專利之部分的價值，故應以侵害設

計專利之手機部分組件獲利佔整體產品之比例作為損害賠償的計算基礎。在衡量二造論述

後，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下稱 CAFC)肯認地院判決，即 Samsung需支付 Apple高達 3.99億美

元損害賠償額。此案因而被不少大型科技公司及機構評為可能對相關產業帶來毀滅性的衝擊。 

相較於發明專利訴訟案被最高法院接受審理的比例，一百多年來美國最高法院極少就設

計專利訴訟案做出實質判決，故本案受各方關注的程度可想而知。接續本刊第 18卷第 10期

及第 15卷第 4期二則報導中關於此案案情的討論(註 3)，以下就近期美國最高法院針對此案

做成之判決內容進行介紹。 

二二二二、、、、 案件背景案件背景案件背景案件背景 

2007年，蘋果發佈了其第一代 iPhone，它是基於先進計算能力、大儲存容量及網路連接

之具廣泛功能的智慧型手機，同時，蘋果也獲准了許多與該手機相關的設計專利，在此等專

利中，D618,677專利涵蓋了具有複數圓角的黑色長方形前面板，D593,087專利涵蓋了具有複

數圓角和一凸起邊緣的長方形前面板，而 D604,305 專利涵蓋了在黑色螢幕上由 16 個彩色圖

像構成之網格(註 4)。除了蘋果，三星電子公司、三星電子美國公司及三星電信美國有限公司

（統稱為三星）也製造智慧型手機，且在蘋果發佈 iPhone後，三星也發佈了一系列類似 iPhone

的智慧型手機。 

2011年，蘋果在地院起訴三星並指稱，三星的各種智慧型手機侵犯了蘋果的一些專利，

其中包含上述三件設計專利，經審理，地院陪審團認定，一些三星的智慧型手機侵犯了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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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基於三星從其銷售侵權的智慧型手機中獲取的全部利潤，蘋果因此獲得了 3.99億美元

的損害賠償判定。後續三星提上訴，CAFC審理後確認了地院判定的侵權損害賠償，在 CAFC

審理階段，雖然三星抗辯：「所判定的利潤應限於侵權的製品(如智慧型手機的螢幕或外殼)，

而不是整個侵權產品(智慧手機)」，但是 CAFC認為不需要限制損害賠償，因為三星的手機的

內部結構並未與外殼分離並作為不同製品銷售給一般消費者。 

三星不服上述 CAFC判決，繼而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眾所矚目下，最高法院接受了此

設計專利訴訟上訴，經審理，於 2016年 12月做成撤銷原判並發回重審的判決。 

三三三三、、、、 判決內容介紹判決內容介紹判決內容介紹判決內容介紹 

(一一一一) 設計專利的保護及侵害分析原則設計專利的保護及侵害分析原則設計專利的保護及侵害分析原則設計專利的保護及侵害分析原則 

最高法院法官提到，自 1842年，美國專利法第 171條即就「製品的新穎、原創及裝

飾性設計」提供專利保護(註 5)，一個可專利的設計會賦予使用該設計的製品特殊或可識

別的外觀。而最高法院也在先前判例中確立了設計專利的侵害分析原則，即，「如果一個

普通觀察者在施予一購買者通常會施予的注意力下，會認為某設計與另一專利設計是實

質地相同時，則該設計侵害了該專利設計(註 6)」。 

(二二二二) 美國專利法第美國專利法第美國專利法第美國專利法第 289條的制訂歷史及解釋條的制訂歷史及解釋條的制訂歷史及解釋條的制訂歷史及解釋 

美國專利法第 289條就設計專利侵權的損害賠償提供一特別規定：「任何人於設計專

利期間未得所有人授權，而（1）使用已專利之設計或其引人誤解的仿冒於任何製品(article 

of manufacture)以供販售，或（2）販售或陳列以供販售使用該設計或其引人誤解的仿冒

之任何製品，於對當事人有管轄權之任何美國地方法院而在所有人可回復『總利益(total 

profit)』之範圍內，應對其負責，但不得少於 250美元…(註 7)」。 

上述美國專利法第 289條特別規定的由來為，在 1885年的 Dobsons v. Hartford Carpet 

Co.案中，雖然下級法院在計算損害賠償額時是以整個地毯製品的價值來計算，而非依據

專利設計對地毯製品總利潤的貢獻來計算，但在最高法院審理時，法官認定當時的法律

係，允許設計專利權人可回復其因侵權實際遭受的損失(actual damages sustained from 

infringement)，且專利權人負擔舉證責任，當時地毯設計專利權人難以克服專利侵害與被

告利益或原告損害間因果關係的舉證要求，故僅獲得 6 美分的賠償。之後，美國國會基

於民意壓力而於 1887年進行修法，卸除設計專利權人原本擔負之利潤與設計間因果關係

及分配要件的舉證責任。後續 1952年專利法修法時，此法條被編列為第 289條，其全文

如上述。 

關於第 289 條中『總利益(total profit)』這個詞，最高法院援引美國傳統英語字典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解釋，並提到”Total”這個字當然意指「全部」，因此，侵權

者需負責的總利益係，藉由被禁止的行為所獲得的全部利益，也就是，製造或販售已專

利之設計或其引人誤解的仿冒於製品所獲得的全部利益。所以，要計算第 289 條下之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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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賠償額包含二個步驟，第一為，辨別使用被侵權設計之製品為何？第二為，計算侵權

者在該製品上獲得的總利益。 

(三三三三) 本案唯一爭點是本案唯一爭點是本案唯一爭點是本案唯一爭點是，，，，CAFC就就就就「「「「製品製品製品製品(article of manufacture)」」」」的解釋是否與美國專利的解釋是否與美國專利的解釋是否與美國專利的解釋是否與美國專利

法第法第法第法第 289條對應一致條對應一致條對應一致條對應一致？？？？ 

就用於一個「單一組件產品(如餐盤)」的設計而言，使用設計的製品就是該產品。

就用於一個「多組件產品(如烤爐)」的設計而言，要辨別使用設計的製品是相較困難的。

如上述， CAFC主要認定「整個智慧型手機」是計算專利法第 289條所述賠償額時唯一

可允許的製品，其理由為，消費者無法單獨購買到智慧型手機的組件。 

究竟在多組件產品的情況下，相關的「製品」是否必然為販售給消費者的「最終產

品」，抑或，也可為「最終產品的一個組件」？在前者的解釋下，賠償額是侵權者由「最

終產品」獲得的總利益，在後者的解釋下，賠償額則是侵權者由「最終產品的一個組件」

獲得的總利益。因此，本案的唯一爭點為：在 CAFC的判決中，就「製品」的解釋是否

與美國專利法第 289條的文字對應一致？ 

(四四四四) 在多組件產品的情況下在多組件產品的情況下在多組件產品的情況下在多組件產品的情況下，，，，符合第符合第符合第符合第 289 條之相關製品不必然是販售給消費者的條之相關製品不必然是販售給消費者的條之相關製品不必然是販售給消費者的條之相關製品不必然是販售給消費者的「「「「最終最終最終最終

產品產品產品產品」，」，」，」，也可以僅是也可以僅是也可以僅是也可以僅是「「「「最終產品的一個組件最終產品的一個組件最終產品的一個組件最終產品的一個組件」」」」 

就專利法第 289條中關鍵詞「製品」的解釋，最高法院引用 1885年出版的英語字典

及美國傳統英語字典中的定義，並做出以下解釋：「簡單來說，製品就是手或機器製得的

東西」。最終產品的一個組件當然也是手或機器製得的東西，故「製品」這個詞是足夠寬

廣的，其涵義包含販售給消費者的「最終產品」及該「最終產品的一個組件」。 

最高法院也提到，上述這樣的解釋是與專利法第 171條(a)款一致的，因為專利局及

各級法院均了解，第 171 條對設計專利的保護是延伸至多組件產品的其中一個組件的，

法律文字並未限制保護的設計是用於完整物品或分離的物品，更未限制是單獨販售的物

品，如專利局在 1898年 Ex pate Adams案所做出的處分，及 CAFC的前身 CCPA於 1980

年 Applicationof Zahn案中所闡釋的。又，這樣的解釋也與專利法第 101條一致，在最高

法院 1931 年的 American Fruit Growers 先例中，就第 101 條文字中之製造(manufacture)

的解釋為：「不論是利用人力或機器，對原始的或經製備的材料藉由賦予其新型態、品質、

性質或組合之供使用物品的生產」。而在 1890 年的著作”The Law of Patents for useful 

Inventions”中，製品這個寬廣的詞也包含了「機器的部件」。 

最高法院指出，CAFC 先前做成「因為一般消費者無法單獨購買到最終產品手機的

組件，所以符合第 289條定義之相關製品不可以是『最終產品的一個組件』」的判決是錯

誤，且已過度狹隘地解釋第 289條中製品的定義，同時也指出，CAFC在 2015年的Nordock

案判決中做出類似錯誤的解釋。 

(五五五五) 法院拒絕直接認定系爭設計專利中何為第法院拒絕直接認定系爭設計專利中何為第法院拒絕直接認定系爭設計專利中何為第法院拒絕直接認定系爭設計專利中何為第 289條定義之相關製品條定義之相關製品條定義之相關製品條定義之相關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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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文最後，最高院法官提到，雖然二造要求法院就爭議中的每個設計專利區別出，

符合第 289 條定義之相關製品究竟是整支智慧型手機或其組件？但若要這樣做，最高法

院需建立一個測試法並在分析訴訟記錄後適用該測試法，然而，在二造均未針對美國專

利局作為法庭之友所提之測試法表示意見下，法院拒絕就第 289 條賠償額計算的第一步

驟建立測試法，並認為 CAFC重審時可以解決剩餘的所有爭議。基於上述，最高法院撤

銷原判並發回 CAFC重審。 

四四四四、、、、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在本案中，Apple主張依據美國專利法第 289條特別規定計算損害賠償金，但如前述地，

此法條的制訂有其歷史背景，Dobsons 案爭議的是地毯，當時美國國會在民意壓力下修法並

直接免除專利權人前述因果關係及分配原則的舉證責任。然而，一百多年後的今天，科技發

展日新月異，外觀設計被大量應用到多組件產品，特別是具有複雜內部組件的產品，如本案

焦點的智慧型手機。就此類產品，是否合適如本案下級法院審理時，僅依據手機組件未單獨

販售即認定 289法條之總利益計算基礎為整支手機(相當於認定侵權品全部利潤均來自侵權設

計)，此實不無疑問及需細論之處，此由最高法院集中爭點來處理 289法條中計算總利益之基

礎「製品」所涵蓋範圍可得到佐證。總的來說，最高法院認為，CAFC 在本案及 Nordock

案中對於「製品」這個詞的解釋均過於狹隘，並且釐清，就一個多組件產品，可獲得第 289

條規定之損害賠償額的相關製品，不必是販售給消費者的「最終產品」，也可僅是「最終產品

的一個組件」。 

最高法院在本案做出的重要闡釋，已為未來設計專利之損害賠償計算可能因應設計本質

來適用分配原則留下伏筆，然，不可忽視的是，外觀設計涉及原創性及美感，其對於產品利

潤的貢獻存在本質上較難分配及舉證之處，可惜最高法院並未就此揭示具體判斷標準，發回

重審後，CAFC 將面臨不小的難題，即各系爭設計專利中，符合第 289 條定義之相關製品究

竟是整支智慧型手機或其組件？另一方面，因為這些設計專利經過訴訟審理，均被肯認是有

效的，一般認為，Apple不會輕易放棄，故可預期，本案後續發展應仍是精彩可期，值得密切

關注。 

 

※※※※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1. Samsung Electronics Co. v. Apple Inc., No. 15-777. 

2.  美國實務上對於產品包含侵權元件與非侵權元件時，專利權人若欲以「整體產品」作為

合理授權金之計算基礎時，係以「整體市場價值法則」（All Market Value Rule）課予專

利權人舉證責任，若專利權人無法證明時，原則上應考量侵權元件與其他非侵權元件對

於產品利潤之分配原則（apportionment）作為損害賠償之計算基準，參見：劉法正，「整

體市場價值法則」在美國專利損害賠償實務上之運用，聖島國際智慧財產權實務報導，

第 8卷，第 10期，2006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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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見：(1) 洪子旬，整體還是比例？以 104年度民專訴字第 62號判決為引，初探設計專

利之損害賠償計算，聖島國際智慧財產權實務報導，第 18卷，第 10期，2016年 10月。

(2) 賴蘇民，由美國 Apple v. Samsung 案與日本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大合議事 Sangenic v. 

Aprica 案，再論以「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計算專利侵權損害賠償，聖島國際智慧財產

權實務報導，第 15卷，第 4期，2013年 4月。 

4.  判決文中描述此三個設計專利之設計特點的原文為：”Among those patents were the 

D618,677 patent, covering a black rectangular front face with rounded corners, the D593,087 

patent, covering a rectan-gular front face with rounded corners and a raised rim, and the 

D604,305 patent, covering a grid of 16 colorful icons on a black screen.”。 

5. 美國專利法第 171 條(a)款之原文為：”Whoever invents any new, original and ornamental 

design for an article of manufacture may obtain a patent therefor,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this title.”。 

6.  判決文中就設計專利侵害分析原則闡釋的原文為：”design patent is infringed “if, in the 

eye of an ordinary observer, giving such attention as a purchaser usually gives, two designs are 

substantially the same.”。 

7.  美國專利法第 289條之原文為：”Whoever during the term of a patent for a design, without 

license of the owner, (1) applies the patented design, or any colorable imitation thereof, to any 

article of manufacture for the purpose of sale, or (2) sells or exposes for sale any article of 

manufacture to which such design or colorable imitation has been applied shall be liable to the 

owner to the extent of his total profit, but not less than $250, recoverable in any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having jurisdiction of the parties. Nothing in this section shall prevent, lessen, or 

impeach any other remedy which an owner of an infringed patent has under the provisions of this 

title, but he shall not twice recover the profit made from the infring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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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東區裕農路 375號 6樓                 (06)274-2266      FAX：(06)238-0527 

嘉義市西區垂楊路 505號 6樓之 1          (05)285-1586      FAX：(05)285-1595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11號 14樓之 1        (07)216-3721      FAX：(07) 216-2588 


